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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永政文〔2019〕118 号

永和镇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村务（社区）专职
工作者薪酬制度的通知

镇机关各部门、各工作点，各村党支部、村委会：

根据市委组织部、市政法委、民政局、财政局《关于调整村

务（社区）专职工作者薪酬制度的通知》（晋委组〔2019〕60 号）

文件精神，经镇党委（扩大）会研究同意，决定调整村务（社区）

专职工作者薪酬制度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薪酬体系构成

村务（社区）专职工作者薪酬由薪酬待遇、五险一金、其他

福利 3 个部分组成。

（一）薪酬待遇。薪酬待遇由基础工资、职级工资、绩效工

资和勤作补贴、年度奖励等 5 个部分组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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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基础工资。聘任到镇组织办、综治办、工作点或村（社区）

公共服务中心管理岗位、窗口岗位、网格岗位的，基础工资为

1800 元/月。兼任村（社区）干部的，不领取村（社区）干部固

定补贴。

2.职级工资。职级工资以职级评定为基础，并与工龄挂钩，

进行职级套改。五级为 325 元/月、四级 425 元/月、三级 545

元/月、二级 685 元/月、一级 845 元/月，工龄 1-15 年每年增加

30 元/月，15 年以后每 2 年增加 30 元/月。

3.绩效工资。采取“基数×岗位系数×绩效系数”方式核算，

按照季度考评发放，基数为每人 700 元/月。（1）岗位系数。按

聘任岗位或兼任职务分别确定、累加计算。其中，聘任镇组织办、

工作点、综治中心系数为 2.0，村（社区）公共服务中心管理岗

位、窗口岗位系数为 1.0，一级网格长和副网格长系数为 1.0、

二级网格员系数为 0.8。（2）绩效系数。按季度考评等次确定，

分为“一档”“二档”“三档”和“不称职”等 4 个等次。其中“一

档”“二档”“三档”比例分别接 25%、60%、15%左右确定，系数

分别为 1.15、1.0、0.75。季度考评执行《村（社区）工作绩效

考评指导意见》，其中：兼任村（社区）干部的，按村（社区）

干部类别站队核发，属主干“一肩挑”的按 700 元/月标准核发

财政性兼职津贴，没有“一肩挑”的主干、享受主干待遇其他“两

委”成员的按 350 元/月标准核发财政性兼职津贴，其他交叉任

职的“两委”按 150 元/月核发财财政性兼职津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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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勤作补贴。村（社区）应发放村务（社区）专职工作者交

通、电话、加班等勤作补贴，按不少于 800 元/月标准发放，其

中对兼任村（社区）干部和其他自聘岗位的，可适当发放村（社

区）误工补贴，误工补贴标准按照市级相关规定文件执行，各村

（社区）要根据村财收入、工作任务等情况合理确定标准并制定

绩效考核管理办法，可就全体人员或个别同志适当上浮或下调，

提请村（居）民代表会议通过后报镇党委研究。

聘任到镇组织办、综治办、工作点的，原则上不在村（社区）

兼职其他职务，不领取村（社区）勤作补贴和误工补贴，镇级统

一参照镇聘人员发放勤作补贴。

5.年度奖励。按照村务（社区）专职工作者每人每年不低于

5000 元的标准,统筹设立年度奖励金。年度考评按“一档”（25%）

“二档”（60%）“三档”（15%）“差”等 4 个等次划分,“一档”

6000 元、“二档”5000 元、“三档”4000 元，确定为“差”不发

放年度奖励金。

（二）五险一金。由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、失业保险、工伤

保险和生育保险，以及住房公积金组成。医疗、生育保险按

3233.55 元/月为基数进行缴纳，失业保险按照 2000 元/月为基

数进行缴纳，工伤保险以 3063 元/月为基数进行缴纳，养老保险

按照 3000 元/月为基数进行缴纳，“五险”缴交比例严格按照相

关规定执行。住房公积金按照每人 2083.34 元/月为基数进行缴

纳，单位、个人缴交比例均为 12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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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其他福利。主要由单位福利、工会经费、教育经费、

非货币性福利以及因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给予的补偿等组成，

按相关规定执行。文明、平安、年终绩效考评等方面专项奖励按

相关规定执行。

二、经费来源构成

（一）市级转移支付。经市委组织部牵头认定的村务（社区）

专职工作者和镇、村（社区）网格管理员薪酬待遇由市财政按照

“费随事转，只管事不直接管人”原则，纳入村级组织“一个中

心、若干网格”运行经费统筹，按“应配备职位数”每月每岗

2100 元标准，以转移支付形式核拨到镇统筹使用，不再由职能

部门核拨。

（二）镇级配套兜底。村务（社区）专职工作者基础工资、

职级工资、绩效工资、年度奖励、社会保险、其他福利和第三方

劳务派遣服务费扣除市级转移支付、村级适当承担的资金后的部

分，由镇兜底负责。

（三）村级适当承担。村务（社区）专职工作者勤作补贴、

误工补贴，由村（社区）承担，可从村级集体经营性收入、财政

转移支付的村级组织运转保障经费中列支。

三、其他事项

调整后的村务（社区）专职工作者薪酬制度从 2019 年 7 月

1 日起实施，适用于参与队伍管理体制改革的村务（社区）专职

工作者，村（社区）网格管理员并轨改革后参照执行上述规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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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不享有职级工资。建立动态调整机制，根据国家政策要求和我

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，适时适度对相关标准进行调整。

村务（社区）专职工作者薪酬制度调整后，上级划拨和市财

政应发放的村（社区）网格管理员、安全生产监管员、反邪教宣

传员、环保监管网格员和其他各类协管员工作补贴，由市财政统

筹到村（社区）干部、村务（社区）专职工作者报酬资金大盘，

主管职能部门不再专项发放；相关职责由村（社区）公共服务中

心窗口岗位、网格岗位聘用人员承担。村（社区）干部、村务（社

区）专职工作者兼任安全生产监管员、反邪教宣传员、环保监管

网格员等各类协管员的，不再领取市镇村三级工作补贴，工作量

纳入绩效工资、年度奖励综合考虑。民兵营长、团组织负责人、

妇联主席由村（社区）干部、村务（社区）专职工作者兼任的，

在上级政策尚未调整前，暂按规定领取补贴。

永和镇人民政府

2019 年 9 月 18 日

抄送：市委组织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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